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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促进养老机构健康发展，保障养老机构老人的合法权益，加强对其规范管理，根据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，按照《宁晋县2022年度 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方案》要求，为进一步推进我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持续、广泛、深入开展，并按照公正、透明的原则组织实施的抽查机制，制定本工作方案：
一、抽查时间
2022年4月1日至10月31日
二、抽查对象范围
1.全县2022年3月31日前在宁晋县行政审批局依法登记注册的养老机构。
2.养老机构抽取比例为10%。
3、 抽查事项
检查下面几项：养老机构服务质量、老人食品安全和消防设施安全问题以及养老院的运营情况。
四、抽查步骤
（一）通过“河北省双随机监管工作平台”抽取检查对象名单分派至执法人员。 
（二）执法人员应按照《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》规定的检查事项，对检查对象所涉及的本次抽查确定的事项，实施全覆盖检查。对确定的检查事项及内容，应当一次性完成检查。
（三）参与抽查人员应依据职责分工，做好现场抽查前期准备，做到有针对性的检查，提升监管的靶向性和实效性。
（四）参与执法人员通过“河北省双随机监管工作平台”随机匹配检查人员，生成针对每个检查对象的《市场主体综合检查随机抽查记录表》，结合前期梳理情况，实施一次性全面现场检查。
五、抽查结果公示及后续处理
（一）按照“谁检查、谁录入、谁公开”的原则，自抽查检查结束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，按辖区分布由各所负责收集“市场主体综合检查随机抽查记录表”及时到局信用监管股（205室）录入抽查结果，并公示抽查结果。
（二）按照“谁审批、谁监管，谁主管、谁监管”的原则，根据职责和管辖权限，依法做好“双随机”抽查结果后续处理。
六、工作要求
严格按照县局要求，认真细化工作要求和流程，定人、定岗、定职责、定时限，一次性完成对抽查对象的全面检查，坚决杜绝拖延检查时间、重复多次检查等现象，确保此次抽查工作依法、有序开展。
抽查人员要积极发现抽查工作中的疑点、难点问题，总结经验做法和亮点，为今后全面推行“双随机”抽查工作提供可借鉴、可推广的措施和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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